
4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李艳 校对 王艳

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社 会2022年 3月 19日 星期六

3月 15日，汾阳农商银行组织辖内各支行积
极开展金融宣讲活动，通过进社区、进广场等方
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客户讲解怎样识别新型
非法集资、电信诈骗、消费者权益等金融知识，并
就老年人关心的存款利率、上门服务等业务进行
了讲解。同时充分发挥线上金融知识宣讲，以微
信平台、抖音短视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
利用新媒体的辐射作用，扩大受众覆盖面。活动
当日，发放金融消费者宣传折页300余份，播放宣
传标语 31条，直接向 600名客户讲解金融知识，
短视频点击量 500余次，切实提升了广大群众风
险防控意识。

张严之 摄

本报讯 （记 者 温元元
通讯员 张增秀） 3月 15日，本
着疫情防控形势下从简原则，
汾阳市市场监管局结合疫情
防控要求创新模式，简化线下
活动，采取拍宣传短视频、出
动宣传车、曝光典型案例、销
毁假冒伪劣产品和评选诚信
经营创建单位等方式联合推
动，进行立体式广泛宣传，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3·15”活动。

当日，活动主会场设在英
雄南路玛玲广场，在杏花监管
所辖区汾酒股份有限公司门
前设立分会场。市场监管人
员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和识别
假冒伪劣产品展台、发放宣传
材料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消费
维权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现
场登记受理投诉举报，全方
位、多渠道传播安全、文明、公
平、理性的消费知识与消费维
权常识，让广大群众了解、掌
握消费维权方式，引导消费者
正确消费、经营者诚信公平竞
争，自觉建立消费与经营健康
理念，并现场为 16家“诚信经
营放心消费”示范创建单位颁
发了牌匾。

宣传活动后，该局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队兵分两路，一路

在杏花所辖区对侵权假冒伪
劣产品进行了突查行动，在某
物流公司发现涉嫌假冒品牌
和“三无”白酒产品近 300 箱
进行了暂扣押，案件调查处理
中；另一路前往栗家庄乡万户
侯村门前沟将 2021 年度查扣
没收的 1170 余件、价值 30 余
万元侵权假冒伪劣产品进行

了集中销毁。
此外，该局全面梳理和总

结了2021年立案查处的侵犯消
费者权益案件情况，选取公布了
20 件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
例，曝光消费维权案件活动。还
出动宣传车播放宣传资料音频，
在主要街道和活动现场宣传消
费维权知识，对全市经营者发出

诚信公平经营倡议。
最 具 创 新 的 是 该 局 将

“3.15 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和
诚信经营创建工作有机结合，
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在原先
第一批诚信经营示范创建单
位基础上，采取有效方法推选
出第二批共 16 家诚信经营创
建示范单位。

本报讯 （记者 王耀 通讯员 张娟
娟）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
临之际，交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共
促消费公平”主题，坚持“线上”“线下”相
结合，多形式开展 2022 年“3·15”消费者

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社
会公众保护自身消费者合法权益和风险
防范意识，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营造
了良好的消费维权环境。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

标语、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及纪
念品、接受咨询的方式，以《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价
格法》《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
办法》等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重点，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向消费者解
答日常消费疑问，并提醒大家在购买商
品时应注意的事项，深化广大人民群众
消费维权意识，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消
费。同时，交城县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媒
体平台、商场大屏幕等“线上”有效方式
开展了普法宣传。

据了解，宣传活动当天，共发放宣传
材料 1500余份，现场解答法律咨询 50余
人次。通过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
众的维权意识和法治观念，营造了全社
会共同维权、构建和谐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组织执法
人员在辖区内开展维权集中检查行动，深
入开展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践诺
活动，全域推动‘诚信交城 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打造一批消费维权示范服务站、
联络点，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
时，完善畅通 12315 投诉举报平台，及时
解决消费纠纷，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安全
消费，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交城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 木二东）“每件产品都有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日期，小心买到过期
产品。”活动现场，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来往
群众耐心讲解如何识别三无产品、如何正确了解消费者投
诉满足等内容，并结合身边典型案例，详细地向居民宣传
讲解。3月 15日，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以“共促消费
公平”为主题的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街道、汽车站、学校等
地，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海报、发
放问卷调查等方式，向过往市民进行现场宣传。宣传中，
执法人员紧紧围绕保护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如何预
防诈骗，如何正确选择、辨别、使用消费品等方面知识进行
详细讲解，并耐心解答广大群众在日常消费中遇到的困惑
和问题，向广大群众公布投诉举报电话，有效提高了广大
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知道了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产
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市民郭先生听完
工作人员讲解后，满意地说道。

“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畅通‘12315'行政投诉举
报平台作用，认真做好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投诉和建
议办理工作，积极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柳林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说。

本报讯 （记者 温元元 通讯员 李泽楷） 3月 15日，山
西胜之溪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服务团队参加了由孝义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烟草专卖局、孝义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
会联合组织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围绕“共促消费公平”这一主题，精心编印了 4套
法律宣传资料：第一套的主题为消费者权益日的背景介
绍；第二套的主题为消费者权利的法律规定；第三套的主
题为网络购物侵权问题；第四套的主题为虚假宣传及惩罚
性赔偿问题。

当日上午 10时左右，胜之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带着
各种宣传资料走进孝义市府前广场，采取发放宣传册、讲
解典型维权案例、现场解答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进一步
帮助群众提高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人潮涌动，很快吸引了不少群众。

此次宣传活动共向群众散发各类宣传资料 400 余份，
现场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120余人次，向群众赠送《民法典》
等法律方面的图书资料 50 余册，受到现场群众的一致好
评。

“今后，我们将会积极地组织或参与各项公益活动，为
打造公平竞争、诚信守法、放心消费的法治环境贡献法律
人的聪明和才智！”山西胜之溪律师事务所有关负责人说。

“线上线下”齐发力“3·15”宣传入人心
交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

孝义市律师参与“3·15”消费

者权益保护公益活动受好评

现场解答疑问

简化线下活动 立体式广泛宣传
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模式开展3·15活动

工作人员听取白酒生产企业员工介绍产品特性

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维护消费者权益 共促消费公平

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耐心解答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困惑。

给市民发放宣传资料


